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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續會紀錄 

時    間：100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客傳所討論室 

主    席：范瑞玲所長                                      記錄：馮秀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報告 

參、報告事項（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第一案                                              

  案由：提請討論本所專任教師員額事宜。 

決議：配合本院及所務發展，針對涂金榮老師以專任教師留任本所案，經在場

四位委員投票（本案涂金榮老師迴避），同意涂金榮老師自 100 年度起擔

任本所專任教師。 

第二案                                              

  案由：提請討論本所招生相關事宜。 

決議： 

一、同意以本所經常費挪出部分招生經費以使在學生返校宣傳。 

二、建請學院向企業募款，設立客家學院獎學金，協助獎學金之募款，期以

獎學金吸引學識佳及清寒學生就讀意願。 

第三案                                              

  案由：提請訂定本所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決議： 

一、本所基本素養為：1、謙沖敬業；2、恭謹重禮；3、勤勉篤實；4、創新思

維。 

二、本所核心能力為：1、溝通表達與的資訊素養能力；2、尊重多元與關懷人

文的能力；3、分析整合與思辨解決的能力；4、傳承創新與國際視野的能

力。 

第六案                                              

  案由：本院資社所擬設「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本所是否同意支援學生員額及其

設系相關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建請學院先積極爭取其他學系可能釋放的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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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四案                                              

案由： 提請討論本所 99 學年度課程諮詢委員會相關事宜。 

說明： 

一、依據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會另設課程諮詢委員會，由

所長、本所專任教師、校外產官學者專家及畢業校友共同組成之，提供課

程訂定及修訂之建議，其辦法另訂之。」 

二、請討論本所 99學年度所課程諮詢委員會開會時程。 

三、請推薦本所 99學年度所課程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 

決議：99 學年度課程諮詢委員推薦名單如下： 

一、產－大漢之音總經理。 

二、官－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黃新發副主任。 

三、學－語言領域：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葉美利副教授； 

        傳播領域：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李美華副教授或魏玓副教授。 

四、校友－譚櫻嬌女士。 

五、預計開會時程：四月中旬以後。 

 

第五案                                              

  案由：提請再檢討本所 98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通過後之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成果。 

說明： 

一、本所已於 100 年 2月 25 日繳交 98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通

過後之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然部分改善計畫及成果仍須持續加

強，故提請再檢討、改進。 

  二、檢附系所評鑑訪評意見報告中「改善建議」部分，如附件四。 

決議： 

一、為因應下次系所評鑑重點「學生的學習成效」，本所亟需加強項目四「學

生學習與學生事務」及項目五「畢業生表現」之改進。 

二、針對項目四部分，本所可向國科會申請國際學生或學者蒞校短期參訪計

畫，以強化本所國際交流。 

三、針對項目五部分，應儘速發行所/院電子報以提供師生、畢業生所之發展

動向、學術活動等消息。另外，建議所網頁增加「升學及就業資訊」欄

位，以強化就業輔導之諮詢管道。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提請討論國立聯合大學 100 至 104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策略

之方案及其工作重點。 

說明：檢附秘書室相關書函（如函說明第一點第二款）、表格及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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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老師先參閱秘書室 100 至 104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若有必要 

再提出相關發展策略之方案及工作要點。 

 

陸、散會 



出席

出席

出席

出席

出席

出席馮秀娟




